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公布《电动自
行车锂离子电池回收和综合
利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
见稿》在总体要求中，明确提
出，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应与
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生产企业
在产品研发阶段加强绿色设
计，提高产品的可拆卸性、可
回收性、可维护性。

废旧锂电池存在安全隐患

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蓄电池
主要有铅蓄电池和锂离子蓄电
池两种。锂离子电池具有小巧
轻便、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常
见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
池主要有锰酸锂电池、磷酸亚
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等。

今年以来，国家已出台一
系列政策，对电动自行车的生
产标准和锂电池的安全性提出
了更高要求，包括《电动自行车
行业规范条件》《电动自行车用
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健
康评估工作指引》等。

同时，我国以旧换新工作
的推进也进一步激活了电动自
行车的市场活力，北京、深圳、
上海等地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细则陆续出台。此前《推动电
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指出，废蓄电池如果拆解处理
不当，将会危害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对于以旧换新过程回
收的电动自行车废蓄电池，均
应交由合法且具备相应能力的
单位规范拆解处理。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
数据，我国是全球电动自行车
生产、消费大国，目前国内电动
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超3.5亿
辆。随着产销量逐年增长，锂
离子电池电动自行车总量和占
比也逐步提高。据估算，截至
目前全社会配备锂离子电池的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 5000
万辆。

随着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
有量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
电动自行车更新换代的节奏也
日益加快。部分废旧锂电池流
入二手市场或小作坊，存在极
大的安全隐患。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锂离子电池自身的电化学特性
决定了在充电过程中，其负极
表面很容易析出树枝状金属
锂，形成“枝晶”。随着使用时
间和充放电循环次数的增加，

“枝晶”会逐渐增大，最终刺穿
电池隔膜造成内部短路，导致

电池内部温度迅速提高，引发
起火甚至爆炸。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显
示，目前消费者使用的电动自
行车用锂离子电池中，除正规
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外，一些
拼改装的锂离子电池也占有一
定比重。这些电池多是由无质
量保障条件的小作坊使用梯次
利用乃至报废淘汰的电芯自行
组装生产的，虽然价格便宜，但
电芯之间一致性较差，基本未
经过严格的针刺、过充电、过放
电、热滥用等测试验证，电池管
理系统（BMS）也较为简陋甚
至缺失，难以在电池出现过充
电、过放电、短路、温度异常等
情况时加以有效保护，非常容
易引发恶性火灾事故，存在的
风险隐患不可小觑。

经济学家、新金融专家余
丰慧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征
求意见稿》明确了电动自行车
生产企业在锂电池回收中的责
任，这将极大地促进锂电池的
正规回收渠道建设，并推动企
业与电池制造商之间的合作，
确保电池设计更有利于回收。
新规还将促使企业建立更加高
效的回收网络，提高废锂电池
的回收率，减少环境污染，同时
为锂电池的循环利用奠定基
础，有助于形成闭环管理模式，
提升整个行业的可持续性。

生产企业
应承担回收主体责任

废旧锂电池的安全回收利
用问题，目前已经成为行业内
的一块“心病”。

针对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回
收难的原因，深度科技研究院
院长张孝荣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消费
者可能对回收流程的不了解；

二是锂电池回收价格太低，远
低于铅酸电池；三是部分电池
安装以后拆卸困难。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
秘书长袁帅分析，电动自行车
锂电池的回收过程复杂且不易
普及，涉及包装、运输、回收网
点服务、拆解、梯级利用等多步
骤，特别是包装和运输阶段难
度较高，加之拆解过程中自动
化面临挑战，使得整个回收链
条不畅。完整的锂电池回收利
用链条涵盖生产、消费、回收和
综合利用等多方面，涉及多种
主体，包括电池生产者、销售
者、回收服务网点、再生利用企
业等，应保证废锂电池的顺利
回收和高效再利用。

提及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
回收利用价值，张孝荣称，电动
自行车锂电池的金属成分如
锂、镍、钴等元素是锂电池中重
要的活性物质，具有较高的经
济价值。同时，电池中的塑料、
包装材料等也可以经过处理后
转化为再生资源。

余丰慧补充道：“锂、钴、镍
等金属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是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系统等新兴
产业的关键原材料。通过科学
合理的回收技术，可以从废旧
电池中有效提取这些金属，既
减少了对原生矿产资源的依
赖，又降低了开采和加工过程
中对环境的影响。此外，回收
的电池还可以经过检测修复后
作为二手电池使用，延长了产
品的生命周期。”

在回收处理过程中，电动
自行车相关企业扮演什么角
色？《征求意见稿》提出，电动自
行车生产企业应承担废锂电池
回收主体责任。《征求意见稿》
还提到，再生利用企业应具备
废锂电池拆解、破碎、分选、冶
炼等能力。

在余丰慧看来，电动自行
车生产企业承担废锂电池回收
主体责任这一规定，体现了“生
产者责任延伸”的理念，即生产
者不仅要负责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还要对其产品的整个生命
周期负责，包括废弃物的管理
和回收。这样的安排能够激励
企业从设计阶段就考虑产品的
可回收性，优化生产工艺，降低
回收成本；同时也促使企业积
极参与社会环境保护工作，树
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长远来
看，这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

社会责任履行都有积极意义。

袁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

点。袁帅表示，对于电动自行

车生产企业承担废锂电池回收

主体责任的规定，这无疑是符

合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这一规定将促使生产企业更加

注重产品的绿色设计，提高产
品的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和可
维护性，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废
弃物的产生。同时，这也将推
动生产企业积极参与电池回
收，构建回收网络，提供回收服
务，从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目前，电动自行车行业已
有龙头企业率先出招。比如，
10月17日，九号公司与格林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

美”）下属子公司——武汉动力

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达成合

作协议，双方将以九号门店为

触点，利用“格林回收”数字化

平台和回收网络体系合作开展

针对九号旗下的电动两轮车、
电动滑板车、电动平衡车等全
系产品的锂电池回收业务。这
也是我国电动两轮车行业，第
一个由生产企业主导的锂电池
回收项目。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
能与综合利用处相关负责人对
上述双方在短交通领域锂电池
回收模式提出了三点期待：一
是期待双方的锂电池回收模式
能够在全国推广；二是期待双
方开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合作；
三是期待双方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共同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
力量。

企查查数据显示，近十年
我国电池回收相关企业注册量
逐年增加，2023 年共注册 4.6
万家相关企业，创近十年注册
量新高。企业存量方面，我国
现存16.2万家电池回收相关企
业，行业分布上以批发和零售
业为主，占比46.7%；注册资本
区间分布上，我国电池回收行
业以小型企业为主，注册资本
在200万元以内的企业占比超
五成。

新规实施后，电动车锂电
池回收与利用的前景将十分广
阔。张孝荣指出，随着政策的
推动和企业对环保和经济效益
的追求，锂电池回收网络将逐
步完善，处理技术也将不断提
高。这将为相关企业的发展提
供良好的机遇，同时也能够推
动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余丰慧进一步表示，随着
政策的支持和技术的进步，预
计未来几年内将出现一批专注
于锂电池回收的专业化企业，
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成
本，提高回收效率。对于相关
企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那些能够快速适应政策变
化、掌握核心技术、构建高效回
收网络的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
占据优势，获得更好的发展前
景。同时，这也可能催生新的
商业模式和服务创新，例如电
池租赁、共享换电等，从而带动
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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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鸡：电网冬检“强筋骨”

12月25日，在陕西省宝鸡市宝成铁

路，为了迎接2025年铁路春运，确保冬

季变电站的正常运行，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宝鸡供电段组织变电检修

工在观音山变电所进行110千伏运维站

检修任务。变电检修工重点检修辅助监

控系统、变压器、断路器、隔离开关的接

头部分以及母线等设备，提高设备质量，

保障春运期间设备运行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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